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1266號

原      告  黃美伶  

被      告  俋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金泉  

訴訟代理人  黃晊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間任職於被告公司，於101

年6月間，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現場逃生動線混亂，火

花數起，多數外籍勞工溝通不良，事後原告前往相命館收

驚。之後被告公司要原告回去上班，但確未告知日後再發生

爆炸之緊急逃生路線，故原告害怕會再發生爆炸事件，所以

離職。然而，原告已在被告公司附近向金山旺族建設公司買

房，並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因為離職故未買

房，定金因此被沒收。歸根究底，是被告公司讓原告損失上

班之機會，導致原告沒有工作收入，且被告公司亦未轉介原

告任何工作機會。依此，請求被告賠償原告被沒收之定金10

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

二、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未說明請求權之依

據。原告所稱10萬元損害，非被告造成，且無因果關係。況

事發迄今已逾10年，被告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

項主張時效已經消滅，原告不得請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

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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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

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

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

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

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

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

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之事實，未表明請求權依據，本院審酌原告真意，

認原告應係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認為應受勞動事件相關

法規之保障。查原告主張「買房定金10萬元被建商沒收」與

「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暨離職原因」，兩者毫不相涉，衡

無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時

效無中斷事由，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10萬元，於法無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勞動事件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法令，均無從函攝原告上揭主張得以請求被告賠償

「被沒收定金10萬元」之法律依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10萬元，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

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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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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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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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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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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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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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1266號
原      告  黃美伶  
被      告  俋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金泉  
訴訟代理人  黃晊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間任職於被告公司，於101年6月間，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現場逃生動線混亂，火花數起，多數外籍勞工溝通不良，事後原告前往相命館收驚。之後被告公司要原告回去上班，但確未告知日後再發生爆炸之緊急逃生路線，故原告害怕會再發生爆炸事件，所以離職。然而，原告已在被告公司附近向金山旺族建設公司買房，並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因為離職故未買房，定金因此被沒收。歸根究底，是被告公司讓原告損失上班之機會，導致原告沒有工作收入，且被告公司亦未轉介原告任何工作機會。依此，請求被告賠償原告被沒收之定金1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
二、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未說明請求權之依據。原告所稱10萬元損害，非被告造成，且無因果關係。況事發迄今已逾10年，被告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主張時效已經消滅，原告不得請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之事實，未表明請求權依據，本院審酌原告真意，認原告應係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認為應受勞動事件相關法規之保障。查原告主張「買房定金10萬元被建商沒收」與「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暨離職原因」，兩者毫不相涉，衡無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時效無中斷事由，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於法無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勞動事件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均無從函攝原告上揭主張得以請求被告賠償「被沒收定金10萬元」之法律依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1266號

原      告  黃美伶  

被      告  俋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金泉  

訴訟代理人  黃晊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間任職於被告公司，於101

    年6月間，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現場逃生動線混亂，火

    花數起，多數外籍勞工溝通不良，事後原告前往相命館收驚

    。之後被告公司要原告回去上班，但確未告知日後再發生爆

    炸之緊急逃生路線，故原告害怕會再發生爆炸事件，所以離

    職。然而，原告已在被告公司附近向金山旺族建設公司買房

    ，並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因為離職故未買房，

    定金因此被沒收。歸根究底，是被告公司讓原告損失上班之

    機會，導致原告沒有工作收入，且被告公司亦未轉介原告任

    何工作機會。依此，請求被告賠償原告被沒收之定金10萬元

    。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

二、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未說明請求權之依據

    。原告所稱10萬元損害，非被告造成，且無因果關係。況事

    發迄今已逾10年，被告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

    主張時效已經消滅，原告不得請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

    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

    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

    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

    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

    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

    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

    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之事實，未表明請求權依據，本院審酌原告真意，

    認原告應係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認為應受勞動事件相關

    法規之保障。查原告主張「買房定金10萬元被建商沒收」與

    「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暨離職原因」，兩者毫不相涉，衡

    無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時

    效無中斷事由，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

    償10萬元，於法無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勞工職業災

    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勞動事件法、職業安全衛生

    法等相關法令，均無從函攝原告上揭主張得以請求被告賠償

    「被沒收定金10萬元」之法律依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

    付10萬元，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

    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

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

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臺灣基隆地方法院基隆簡易庭小額民事判決

114年度基小字第1266號

原      告  黃美伶  

被      告  俋霖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金泉  

訴訟代理人  黃晊崡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損害賠償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1,00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原告於民國101年5月間任職於被告公司，於101年6月間，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現場逃生動線混亂，火花數起，多數外籍勞工溝通不良，事後原告前往相命館收驚。之後被告公司要原告回去上班，但確未告知日後再發生爆炸之緊急逃生路線，故原告害怕會再發生爆炸事件，所以離職。然而，原告已在被告公司附近向金山旺族建設公司買房，並支付定金新臺幣（下同）10萬元，因為離職故未買房，定金因此被沒收。歸根究底，是被告公司讓原告損失上班之機會，導致原告沒有工作收入，且被告公司亦未轉介原告任何工作機會。依此，請求被告賠償原告被沒收之定金10萬元。並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10萬元。

二、被告抗辯：原告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未說明請求權之依據。原告所稱10萬元損害，非被告造成，且無因果關係。況事發迄今已逾10年，被告依民法第197條第1項、第144條第1項主張時效已經消滅，原告不得請求。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三、本院之判斷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先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或其所舉證據尚有疵累，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次按因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行為人因故意過失不法侵害他人權利，亦即行為人須具備歸責性、違法性，並不法行為與損害間有因果關係，始能成立，且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請求權之人，對於侵權行為之成立要件應負舉證責任。

㈡、原告主張之事實，未表明請求權依據，本院審酌原告真意，認原告應係主張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及認為應受勞動事件相關法規之保障。查原告主張「買房定金10萬元被建商沒收」與「被告公司發生爆炸事件暨離職原因」，兩者毫不相涉，衡無相當因果關係，且被告為時效抗辯，原告復未舉證證明時效無中斷事由，是原告基於侵權行為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賠償10萬元，於法無據，為無理由，不應准許。又勞工職業災害保險及保護法、勞動基準法、勞動事件法、職業安全衛生法等相關法令，均無從函攝原告上揭主張得以請求被告賠償「被沒收定金10萬元」之法律依據。從而，原告請求被告給付10萬元，於法不合，應予駁回。

四、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五、本件係適用小額訴訟程序，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19第1 項規定，法院為訴訟費用之裁判時，併確定訴訟費用額為1,000元，由敗訴之原告負擔。

六、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基隆簡易庭法　官　黃梅淑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上訴於本院合議庭，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

當事人之上訴，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表明下列各款事項：

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

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14　　日

　　　　　　　　　　　　　　書記官　謝佩芸





